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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械化作业技术规范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本标准属于农业机械工程领域，来源于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项

目（CARS-29）。果园枝条是果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物质资源，其

高效、环保、资源化处理、是实现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。本

申请者研发了枝条粉碎还田机、枝条喷药与粉碎还田一体机、枝条捡

拾粉碎收集机、枝条粉碎机、环抱式枝条预修剪机、夏季修剪和秋季

修剪一体机、有机肥开沟深施机等机具，已在多个主要产区进行推广

应用。与传统人工处理相比，机械化综合处理作业显著降低枝条处理

成本，减少环境污染，并实现了枝条资源的高效利用。为规范果园枝

条综合处理机械化作业，提升作业质量与效率，促进该项技术的科学

推广应用，因此必须对其作业模式、一般要求、作业条件、作业准备、

作业方法、作业质量及机具保养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定要求，以提高其

使用的科学性与实用性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为保障我国林果业的经济效益，促进乡村振兴，对果园枝条进行

资源化处理和高效利用。通过市场调研并查阅相关资料，市场上存在

多种果园枝条处理机具，制造多样，但缺乏相应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和地方标准等规定。为了使这类机具有组织的生产和检验，同时为

机具田间作业提供明确的作业质量指标与评价标准、向用户提供必要

的技术指导以规范机械化作业流程，根据《标准化法》及相应的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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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，制定本团体标准。

（三）主要起草过程

本标准的起草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1、预阶段：首先对果园枝条生产现状进行全面调研，包括不同

地区果园的树种结构、修剪方式、枝条产量及处理方式等。同时调查

果农的实际需求和使用枝条处理机具的意愿，了解其对此类机器的期

望和意见。此外，还需要对相关技术水平进行调研，分析国内外同类

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市场竞争情况，为标准制定提供技术参考和市场定

位。

2、立项阶段：在此阶段，进行了项目立项申请，确定了标准制

定的依据，可能包括行业政策战略，作业技术规范等，明确标准的适

用范围和主要内容，确立标准起草的目的和意义，明确标准制定的任

务分工，确定负责起草工作的各部门和人员，并搭建项目组织结构，

建立起草组、审核组、专家组等机构，明确各组成员的职责和工作内

容。

3、起草阶段：起草组根据相关行业标准制定规定，收集、整理

相关技术资料，确定了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械化作业标准的各项技术

指标的标准。在技术指标的制定基础上，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和实际需

求，编写标准的内容和工作要求，制定标准文本规定，包括作业模式、

一般要求、作业要求及机具保养要求等详细规定。起草结束后，必须

进行内部审核，包括各部门对标准的技术性、实用性等各方面的评估，

以发现和解决标准内容中的矛盾、不完善之处，并进一步提高标准的

科学性和适应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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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起草单位、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

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包括：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。

主要起草人包括：马帅、徐丽明、沈聪聪、马俊龙、周慧能、郭

逸凡、李炅琦、杨宇晨。其中马帅、徐丽明、周慧能、郭逸凡、李炅

琦、杨宇晨负责收集各方面研究资料、起草标准的总体框架和制定技

术要求等，沈聪聪、马俊龙负责进行机器田间试验和作业等。

二、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及其确定的来源和依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编制时充分参考与考虑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法规的内容，吸取其经

验，避免重复劳动，确保标准的先进性和适用性；邀请农机、园艺等

领域的专家参与，通过专家的智慧和经验进行讨论和决策，确保标准

的权威性；编制标准要求实事求是，不偏不倚地根据果园实际情况确

定标准内容，保持客观公正；标准的编制要紧密结合果园生产实际需

求，充分考虑果农和农机手的实际需求和使用情况，确保标准的实用

性和可操作性；标准的编制应当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，确保标准体系

完整、条理清晰，各项内容之间相互关联，确保标准的科学性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

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机具的适用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

和定义、作业模式、一般要求、作业要求及机具保养要求。

技术指标中的一般要求包括机具应具有出厂合格证和使用说明

书，作业机具应调整到良好的技术状态，技术参数满足枝条处理农艺

要求，采用的拖拉机应达到国家标准。

技术指标中的作业要求，包括作业条件、作业准备、作业方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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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质量等要求，确定了枝条的不同处理模式、机具作业宽度、果园

枝条粉碎长度合格率、抛撒不均匀率、漏切率等指标。

技术指标中的机具保养要求，包括机器作业后整机清理、变速箱

及轴承润滑保养、液压系统检查、安全存放等。

三、标准验证情况

试验验证的分析：

为验证标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，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验证工作。

首先，针对标准中对果园枝条直接粉碎还田模式、果园枝条捡拾粉碎

收集+制成菌棒生产菌菇+菌渣旋施还田模式、果园枝条捡拾粉碎收集

+与动物粪便堆肥发酵+有机肥还田模式的作业方法要求，以及预期达

到的粉碎、收集和还田的作业目标，进行了实验室测试以及田间试验。

实验中涉及到枝条粉碎装置、抛撒机构、收集系统等关键部件的测试

验证工作。通过试验数据的分析和评估，验证了标准设定的技术要求

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。通过试验数据的分析和评估，验证

了标准设定的质量指标在实际作业条件下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

综述报告：

基于试验验证的结果，编制综述报告文件，对试验过程、数据分

析和结论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归纳。综述报告涵盖了试验设计、实施

过程、数据收集与分析，以及对标准中相关要求的验证情况。

技术经济论证：

在标准验证过程中，进行了技术经济论证，分析了机械化作业对

生产效率、产品质量、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影响。通过对比机械化作业

与人工作业结果，评估了标准对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具生产制造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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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技术与经济指标的影响，确保标准的实施对企业的技术提升和经济

效益具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。

预期的经济效果：

在技术经济论证的基础上，对标准的预期经济效果进行了评估和

展望。预期的经济效果主要包括提高生产效率、降低劳动作业成本、

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的影响。相比于传统的人力作业，果园枝条综

合处理机械化作业可将作业效率提升 40%以上，相当于 15 名以上熟

练工人的工作量，同时能够使劳动作业成本降低 30%左右，显著减轻

劳动者的工作强度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

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经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文献，目前尚未发现专门针对果园

枝条综合处理机械化作业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。国外现有的相

关机械技术规范多集中于单一作业环节，缺乏对综合机械化作业的系

统性规范。本标准提出了三种作业模式及其作业要求，建立完整的果

园枝条综合处理技术体系，填补了果园枝条综合处理领域机械化作业

标准的国际空白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关系

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械化作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严格遵守国家

《农业机械化促进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保障农业机械设备的质量和安全。

相关机具的生产制造过程也符合《安全生产法》中的相关规定。本标

准的制定和实施严格符合法律规范要求，保证依据本标准生产的果园

枝条综合处理机具具有足够的安全性，质量稳定性和合法合规性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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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生产发展提供有力支持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七、实施建议

为了有效实施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械化作业规范标准，提高农业

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益，起草单位给出以下关于本标准的实施建议：

1、组织措施

建立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械化作业标准的监督与管理机制，明确

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加强推广和宣传工作，通过宣传活动向果农和农

机经营者普及标准的重要性，促进广大果农和农机经营者的了解和学

习。通过配备专业人员或设立培训机构，对从业人员进行标准的培训

和技能提升，提高其专业水平和标准遵守意识。建立定期检查和评估

机制，并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，以确保标准的有效执行。

2、技术措施

推动农机企业和生产厂家加强研发和技术创新，提升果园枝条综

合处理机具的性能和稳定性，适应农业生产的不断变化需求。鼓励农

机企业增加研发投入，支持技术人员深入研究果园枝条综合处理的关

键技术，如粉碎、抛撒、收集等。同时，鼓励企业加强与农业科研院

所或高校的合作，共同开展技术研究和创新，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，

不断改进和优化产品设计。制定详细的使用说明和操作规程至关重要。

这些规程应该包括设备的日常操作流程、注意事项、维护保养方法等

内容，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清晰明了地了解设备的操作步骤和维护

要点，从而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。同时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，让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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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，提高作业效率，降低故障发生率。另外，鼓励

农机企业与科研机构、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合作开展技术培训和示范活

动，通过现场演示和培训课程，向果农传授正确的使用和维护知识，

引导他们科学合理地操作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具，这样不仅可以提升

果农的操作技能，还能够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，降低维修成本，提高

果园生产的可持续性。

3、过渡办法

为农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，降低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具的生产成

本，促进市场竞争力的提升。鼓励并支持果农购买和使用果园枝条综

合处理机具，通过农机购置补贴、税收减免等政策手段，逐步推广机

械化替代人工作业。积极开展农机换代更新工作，引导果农逐步淘汰

老旧设备，更新符合标准要求的果园枝条综合处理机具，提高果园机

械化水平。

八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九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
